
证券代码：000977� � � � �证券简称：浪潮信息 公告编号：2014-046

浪潮电子信息产业股份有限公司

2014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重要提示

在本次会议召开期间无增加、否决或变更提案。

二、会议召开的情况

1、召开时间

现场会议时间：2014年7月22日下午2：30；

网络投票时间：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14年7月22

日上午9:30-11:30，下午13:00-15:00；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具体时间

为：2014年7月21日15:00至2014年7月22日15:00期间的任意时间。

2、现场会议召开地点：济南市高新开发区浪潮路1036号S05北三楼302会议室。

3、召开方式：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4、召集人：浪潮电子信息产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5、主持人：庞松涛董事

6、会议的召开符合《公司法》、《股票上市规则》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三、会议的出席情况

参加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包括股东代理人）共9人，代表股份204,537,666股，占公司有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42.6242%。

其中：参加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的股东（包括股东代理人）2名，代表股份204,372,900

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42.5899%；通过网络投票表决的股东共7名，代表股份164,766

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343%。

四、提案审议和表决情况

1、审议并通过了《关于与中国农业银行签署相关融资业务合作协议并为公司经销商提

供相关担保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股数204,459,648股，反对股数74,318股，弃权股数3,700股，同意股数占有

效表决权的99.9619%，反对股数占有效表决权的0.0363%，弃权股数占有效表决权的0.0018%。

其中，中小投资者（除单独或合计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以外的股东）投票表决情况为：

同意86,848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的52.6779%；反对74,318股，占

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的45.0778%；弃权3,7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投

资者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的2.2442%。

2、审议并通过了《关于追加购买银行理财产品额度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股数204,459,648股，反对股数74,318股，弃权股数3,700股，同意股数占有

效表决权的99.9619%，反对股数占有效表决权的0.0363%，弃权股数占有效表决权的0.0018%。

其中，中小投资者（除单独或合计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以外的股东）投票表决情况为：同意

86,848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的52.6779%；反对74,318股，占出席

会议的中小投资者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的45.0778%；弃权3,7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

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的2.2442%。

五、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1.律师事务所名称：北京市君致律师事务所

2.律师姓名：王海青、柴瑛平

3.结论性意见：公司2014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和《公

司章程》之规定；出席公司2014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的人员资格合法有效；公司2014年第

三次临时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之规定；股东大会通过的各项

决议合法有效。

六、备查文件

1.公司2014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2.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书。

浪潮电子信息产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一四年七月二十二日

证券代码：002426� � � �证券简称：胜利精密 公告编号：2014-039

苏州胜利精密制造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对外投资进展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对外投资的基本情况：

苏州胜利精密制造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二十三次会议

审议通过了《关于在安徽舒城投资建设胜利产业园的议案》，同意公司使用自有资金在安徽

舒城投资建设胜利产业园，投资总额不超过14亿元人民币，投资将分期进行，一期投资额为1

亿元。 视胜利产业园经营需要、实施发展情况，公司可以引入新的股东组建成合资公司，但公

司在合资公司中的持股比例不低于70%。 授权公司管理层具体办理该项目设立的相关事宜，

包括但不限于签署协议、公司章程、办理注册登记等。 详见2013年6月26日公司信息披露媒体

《证券时报》和信息披露网站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刊登的对外投资公告（公告

编号：2013-038）。

公司2013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关于在安徽舒城投资建设胜利产业园的议

案》，详见2013年7月13日公司信息披露媒体《证券时报》和信息披露网站巨潮资讯网（www.

cninfo.com.cn）刊登的2013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公告编号：2013-040）。

该项目经舒城县工商行政管理局核准名称为安徽胜利精密制造科技有限公司， 并且验

资及工商注册登记均已完成，2013�年7月17日该公司获得舒城县工商行政管理局颁发的《企

业法人营业执照》详见2013年7月18日公司信息披露媒体《证券时报》和信息披露网站巨潮

资讯网（www.cninfo.com.cn）刊登的对外投资进展公告（公告编号：2013-042）。

2014年7月18日，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对全资子公司安徽胜

利精密制造科技有限公司增资的议案》，同意公司对全资子公司安徽胜利精密制造科技有限

公司增资3.4亿人民币，增资实行分步实施，并授权公司董事长高玉根先生代表公司签署相关

法律文件。

二、进展公告内容

现安徽胜利精密制造科技有限公司工商变更登记已完成，2014�年7月22日获得舒城县市

场监督管理局颁发的新《营业执照》，内容如下：

1．注册号：341523000048229

2．公司名称：安徽胜利精密制造科技有限公司

3．公司类型：有限责任公司（非自然人投资或控股的法人独资）

4．公司住所：安徽省六安市舒城杭埠经济开发区

5．法定代表人：高玉根

6.�注册资本：肆亿圆整

7．成立日期：2013年7月17日

8．营业期限：2013年7月17日╟ 2063年7月17日

9．经营范围：研发、生产、销售：冲压件、金属结构件、模具、五金配件、低压电器、注塑

件、喷涂、玻璃制品、玻璃真空镀膜、玻璃产品、笔记本电脑结构件、触摸屏、镁铝合金零部件、

镁金属制品、铝金属制品、金属材料、塑料材料、电子产品，自营和代理各类商品的进出口业

务（国家限定企业经营或禁止进出口的商品除外）。

三、备查文件

安徽胜利精密制造科技有限公司《营业执照》

特此公告。

苏州胜利精密制造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4年7月22日

股票代码：000751 � 股票简称：*ST锌业 公告编号：2014-045

葫芦岛锌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股票恢复上市事宜获得

深圳证券交易所核准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重大遗漏。

本公司于2014年7月21日收到深圳证券交易所的《关于同意葫芦岛锌业股份有限公司股票

恢复上市的决定》(深证上[2014]250号),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的相关规定，经

审查并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委员会的审议意见， 深圳证券交易所决定核准公司股票自

2014年8月6日起恢复上市。

本公司将按照相关规定，做好股票恢复上市的有关工作，并在股票恢复上市五个交易日前

披露股票恢复上市公告。

特此公告。

葫芦岛锌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4年7月22日

股票代码：000751 �股票简称：*ST锌业 公告编号：2014-046

葫芦岛锌业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第七届董事会第二十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重大遗漏。

葫芦岛锌业股份有限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二十次会议于2014年7月22日下午在公司三楼

会议室以现场及通讯方式召开。 会议前5日，公司董事会秘书办公室将会议通知送达或传真给

各位董事。本次董事会应到会董事9人、实到会董事9人，公司监事和高管人员了列席会议。会议

的召集、召开符合《公司法》、《证券法》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会议由董事长王明辉主持，会议表决通过如下决议：

审议通过了《关于向深圳证券交易所申请撤销公司股票交易退市风险警示的议案》。

表决结果：9�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

特此公告。

葫芦岛锌业股份有限公司

2014年7月22日

股票代码：000751 �股票简称：*st锌业 公告编号：2014-047

葫芦岛锌业股份有限公司关于申请撤销

公司股票交易退市风险警示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重大遗漏。

由于公司2010年和2011年连续两年亏损，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的有关规

定，于2012年4月26日实行退市风险警示的特别处理，公司股票简称变更为"*ST锌业"。

因公司2010年、2011年、2012年三年连续亏损，2013年4月26日深圳证券交易所作出 《关于

葫芦岛锌业股份有限公司股票暂停上市的决定》（深证上[2013]139�号），公司股票自2013年5

月8日起暂停上市。

2014年4月25日，公司披露了《2013年年度报告》，2014年4月28日，公司向深交所提交了公

司股票恢复上市的申请及全部材料；2014年5月5日，公司收到深交所《关于同意受理葫芦岛锌

业股份有限公司恢复上市申请的函》（公司部函［2014］第9号）。

根据华普天健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于2014年4月23日出具的公司标准无保留意

见的《审计报告》（会审字[2014]1953号），以及于2014年6月24日出具的《关于葫芦岛锌业股份

有限公司2013年年度财务报表更正情况说明的专项审核报告》（会审字 [2014]2557号）， 公司

2013年度营业收入为4,186,808,280.78元，净利润为4,145,485,074.91元，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

净利润为4,142,445,485.65元，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净利润为95,262,216.44元，扣除非经常性损

益后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为89,386,106.95元，2013年12月31日公司净资产为1,830,579,

959.47元，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资产为1,849,522,117.31元。

2014年7月21�日，公司收到深交所《关于同意葫芦岛锌业股份有限公司股票恢复上市的决

定》（深证上[2014]250号）。

鉴于本公司主营业务运营正常，净利润、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净利润为正值且股东权益

为正值，且深交所已经核准公司股票恢复上市，符合《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关于撤

销股票交易退市风险警示的有关规定，且不存在被实行其他特别处理的情形，公司第七届董事

会第二十次会议已审议通过了《关于向深圳证券交易所申请撤销公司股票交易退市风险警示

的议案》，公司于2014年7月22日向深圳证券交易所提交了《关于撤销公司股票交易退市风险

警示的申请》，拟将公司股票简称"*ST锌业"变更为"锌业股份"，证券代码仍为"000751"。

本公司股票交易能否被撤销退市风险警示，尚需深圳证券交易所核准。敬请投资者注意投

资风险。

特此公告。

葫芦岛锌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4年7月22日

1、重要提示

本半年度报告摘要来自半年度报告全文，投资者欲了解详细内容，应当仔细阅读同时刊

载于巨潮资讯网或深圳证券交易所网站等中国证监会指定网站上的半年度报告全文。

公司简介

股票简称 辰州矿业 股票代码

002155

股票上市交易所 深圳证券交易所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刘志勇 王文松

电话

0745-4643501-2237 0745-4643501-2260

传真

0745-4646208 0745-4646208

电子信箱

czky@hncmi.com czky@hncmi.com

2、主要财务数据及股东变化

（1）主要财务数据

公司是否因会计政策变更及会计差错更正等追溯调整或重述以前年度会计数据

□ 是 √ 否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期增减

营业收入

（

元

）

2,558,765,251.92 2,719,800,480.91 -5.92%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

元

）

53,849,310.39 78,621,906.72 -31.51%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

的净利润

（

元

）

57,546,942.92 75,815,926.69 -24.10%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

元

）

146,271,958.91 323,213,475.68 -54.74%

基本每股收益

（

元

/

股

）

0.05 0.08 -37.50%

稀释每股收益

（

元

/

股

）

0.05 0.08 -37.50%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1.73% 2.66%

减少

0.93

个百分点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度末增减

总资产

（

元

）

4,496,924,835.55 4,451,852,168.52 1.01%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

元

）

3,091,864,620.12 3,068,343,366.43 0.77%

（2）前10名普通股股东持股情况表

报告期末普通股股东总数

110,977

前

10

名普通股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股东性质 持股比例 持股数量

持有有限售条

件的股份数量

质押或冻结情况

股份状态 数量

湖南黄金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国有法人

34.54% 344,144,930

五矿有色金属控股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3.88% 38,685,775

深圳杰夫实业集团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1.66% 16,509,046

质押

14,390,000

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

银华

深证

100

指数分级证券投资基金

其他

0.79% 7,852,277

清华控股有限公司 国有法人

0.55% 5,460,000

中国工商银行

－

融通深证

100

指数

证券投资基金

其他

0.54% 5,426,703

全国社保基金一一零组合 其他

0.50% 4,996,388

中国银行

－

易方达深证

100

交易型

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

其他

0.50% 4,964,662

刘丽琳 境内自然人

0.38% 3,779,556

质押

3,360,000

曹范敏 境内自然人

0.31% 3,113,563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公司发起人股东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

，

也不属于一致行动人

；

股东刘丽琳女

士为深圳杰夫实业集团有限公司出资人之一

；

未知其他股东相互之间是否

存在关联关系

，

也未知是否属于一致行动人

。

参与融资融券业务股东情况说明

（

如有

）

股东曹范敏通过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客户信用交易担保证券账户持有公

司股票

3,113,563

股

。

（3）前10名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表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无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

（4）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变更情况

控股股东报告期内变更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控股股东未发生变更。

实际控制人报告期内变更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实际控制人未发生变更。

3、管理层讨论与分析

（一）总体经营情况概述

2014年上半年，有色金属行业的低迷态势仍在持续，公司主要产品黄金价格总体呈震荡

上行走势，但与去年同期相比，黄金价格仍处于低位；锑品需求低迷，锑品价格总体呈震荡下

行走势；钨品价格持续下跌。 面对严峻的外部环境，公司董事会和管理层齐心协力，攻坚克

难，积极应对市场变化，通过持续推进成本管控、加强专业管理、优化内部管理、实施科研技

改、严抓安全环保、稳步推进重点工程建设等措施，确保了公司持续、平稳、健康运行。

报告期内，公司实现销售收入25.59亿元，同比下降5.92%；实现利润总额0.57亿元，同比下

降42.22%；实现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0.54亿元，同比下降31.51%；实现每股收益0.05元。

报告期内，公司共生产黄金6,466千克，同比增长2.44%，其中生产标准金6,175千克，含量

金291千克；黄金自产产量1,202千克，同比增长7.09%；生产锑品13,772吨，同比下降9.83%，其

中精锑2,772吨，氧化锑7,585吨，含量锑2,933吨，乙二醇锑482吨；生产钨品1,017标吨，同比下

降3.79%，其中仲钨酸铵933标吨，同比增长1.76%，钨精矿84标吨。

（二）主要工作开展情况

1.持续推进成本管控

公司坚持以“抓成本管控、抓投资管控、抓自产”为主线，以“不乱花一分钱，不乱批一分

钱，不乱投一分钱”为原则，结合“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 ，强化全员成本节约意识，全

面树立“当家理财”和“大成本”意识，加大成本管控力度，开源节流，降本增效。 具体措施如

下：

一是减控非生产性费用，严抓办公费、招待费、差旅费和小车费管控，四项费用同比下降

33%。 二是加强资金支付审查，加大承兑汇票使用力度，充分利用“资金池” ，合理调度资金，

降低财务费用，财务费用同比下降22%。 三是强化生产过程控制，优化工艺，提高技术经济指

标。 选矿回收率：金回收率同比提高0.77个百分点，锑回收率同比提高2.06个百分点，钨回收

率同比提高0.27个百分点；三氧化二锑直收率同比提高0.75个百分点；乙二醇锑直收率同比提

高3.92个百分点。 四是深入开展选矿成本对标活动、本部冶炼厂管理提升专项活动及公司基

础管理达标工作，提升精细化管理水平，降低生产成本。 上半年，冶炼厂变动成本同比下降

17%。 五是加强在建工程管理、采购管理，持续开展采掘验收效能监察等工作，减控成本。

2.加大探矿增储力度

公司积极落实三年探矿规划，改进探矿方法和手段，加强地测督导、地质勘查，重点对公

司本部、甘肃加鑫、溆浦陶金坪、安化渣滓溪、新邵四维开展了探矿增储。 报告期内，共完成探

矿进尺20,914米，其中地探14,129米，生探6,785米；立钻17,666米。

3.稳步推进重点工程

报告期内，共完成基本建设投资17,660万元。 重点工程进展如下：

新建项目：湘安钨业选厂扩建工程：正在进行选矿实验。 甘肃辰州选厂扩建工程：已完成

技改工程，正在进行试车调试。 甘肃加鑫探矿工程及四个勘查项目：正在积极开展钻探工作。

新龙矿业本部羊皮河尾矿库工程及吴坑里尾矿库加高扩容工程： 羊皮河尾矿库已获得省发

改委立项批复，预计下半年进行项目招投标以及排洪洞施工；吴坑里尾矿库加高扩容工程完

成了初步方案设计。 新龙矿业高砷锑金精矿矿浆电解技术正在进行试验。

续建项目：本部沃溪坑口技术改造工程：2014年6月20日，回风竖井与沃溪坑口井下36平

联络道顺利贯通，目前，回风竖井正在继续施工，明竖井由于征地问题暂未开工。 冶炼厂1#鼓

风炉改造工程及2#鼓风炉脉冲布袋室改造工程：1#鼓风炉改造工程已完成， 减少了跑冒滴

漏，提高了冶炼经济技术指标；2#鼓风炉脉冲布袋室改造工程已完成可行性研究报告及改造

方案。 清源环保砷碱渣处理技术改造工程：已完成砷碱渣浸出试验，正在进行浸出液除砷及

砷的无害化处理实验及浸出工序方案设计。 公司本部重金属废水治理一期工程生产调试工

作已完成，并通过竣工验收，投入正常使用，二期工程正在进行论证。安化渣滓溪5000吨/年精

锑扩建工程：新主斜井建设工程正在施工完善附属工程及设备设施安装；选矿工程完成整体

进度的88%；冶炼工程已基本完成，正在进行调试完善。湘安钨业大溶溪尾砂充填已经投入试

运行。

4.积极推进资产重组

2014年6月6日，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十九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发行股份及支付

现金购买资产方案的议案》等与本次资产重组相关的议案。 2014年6月23日，湖南省国资委出

具《湖南省国资委关于湖南辰州矿业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湖南黄金洞矿

业有限责任公司股权有关问题的意见函》（湘国资产权函〔2014〕92号），同意公司通过非公

开发行股份与支付现金相结合的方式收购湖南黄金洞矿业有限责任公司100%股权。 2014年6

月25日，公司2014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资产重组相关议案。 2014年6月27日，中

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接收了公司报送的本次资产重组申请材料，并出具了《中国证监会行

政许可申请材料接收凭证》（140761号）。 2014年7月3日，公司收到中国证监会出具的《中国

证监会行政许可申请材料补正通知书》（140761号）。

5.扎实开展安全环保

报告期内，公司按照《国务院关于进一步加强企业安全生产工作的通知》（国发〔2010〕

23号）的要求，坚持实行领导带班下井制度。以“三个关注、五个提升”为指导思想，持续开展

“敲帮问顶” 、“安全生产月” 、“三抓、四查、五停” 、“季度安全环保大检查”等安全环保专项

活动，全面推进安全标准化工作。

4、涉及财务报告的相关事项

（1）与上年度财务报告相比，会计政策、会计估计和核算方法发生变化的情况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无会计政策、会计估计和核算方法发生变化的情况。

（2）报告期内发生重大会计差错更正需追溯重述的情况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无重大会计差错更正需追溯重述的情况。

（3）与上年度财务报告相比，合并报表范围发生变化的情况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报告期内，合并报表范围增加湖南鼎鑫矿业有限责任公司。

公司全资子公司新龙矿业、全资孙公司东安新龙与青海新力绒纺对外贸易股份有限公

司（以下简称“青海新力” ）、湖南鼎鑫矿业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鼎鑫矿业” ）签订《换

股及债权转让协议》，东安新龙拟吸收合并鼎鑫矿业，具体方案为东安新龙吸收青海新力入

股，青海新力将其持有的鼎鑫矿业100%股权按评估值作价19.95万元投入东安新龙，换取增资

后东安新龙10%股权，同时东安新龙以800万元自有资金受让青海新力对鼎鑫矿业的2,413.44

万元债权。 双方于2014年1月14日办妥股权交接手续。 以2014年1月14作为股权购买日，鼎鑫

矿业纳入合并会计报表。

（4）董事会、监事会对会计师事务所本报告期“非标准审计报告”的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湖南辰州矿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长：陈建权

2014年7月22日

证券代码：002155� � � �证券简称：辰州矿业 公告编号：临2014-30

湖南辰州矿业股份有限公司

第三届董事会第二十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对公告的

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负连带责任。

湖南辰州矿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三届董事会第二十次会议于2014年7

月22日在长沙召开。本次会议的通知已于2014年7月11日通过电子邮件方式送达给所有董事、

监事和高管。 会议应到董事7人，实到董事7人。本次会议由董事长陈建权先生主持，公司监事

及部分高管列席会议。 会议的召集、召开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规定，会议合法有

效。 经与会董事认真审议，会议以记名投票表决方式审议通过了以下议案：

以7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审议通过了《2014年半年度报告及其摘要》。

具体内容详见2014年7月23日刊载于《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和巨潮资讯网（http:

//www.cninfo.com.cn）上的《湖南辰州矿业股份有限公司2014年半年度报告摘要》（公告编

号：2014-SAR）及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上的《湖南辰州矿业股份有限公

司2014年半年度报告》。

特此公告。

湖南辰州矿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14年7月22日

证券代码：002155� � � �证券简称：辰州矿业 公告编号：临2014-31

湖南辰州矿业股份有限公司

第三届监事会第十一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监事会及全体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对公告的

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负连带责任。

湖南辰州矿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三届监事会第十一次会议于2014年7

月22日在长沙召开。本次会议的通知已于2014年7月11日通过电子邮件方式发送给所有监事。

会议应到监事3人，实到监事3人，公司部分高管列席会议。 本次会议由监事会主席胡春鸣先

生主持，会议的召集、召开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规定，会议合法有效。 经与会监事

认真审议，会议以记名投票表决方式通过了以下议案：

以3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审议通过了《2014年半年度报告及其摘要》。

经认真审核，监事会认为：董事会编制和审核公司2014年半年度报告的程序符合法律、行

政法规和中国证监会的规定，报告内容真实、准确、完整地反映了公司的实际情况，不存在任

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特此公告。

湖南辰州矿业股份有限公司

监 事 会

2014年7月22日

证券代码：000033� � � �证券简称：*ST新都 公告编号：2014-07-23

深圳新都酒店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召开

2014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的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重大遗漏。

公司2014年7月4日在《证券时报》以及巨潮资讯网刊登了《深圳新都酒店股份有限公司关

于召开2014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的通知》， 本次股东大会采用现场投票及网络投票相结合

的方式召开。现根据相关规定，发布公司关于召开2014�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的提示性公告。

一、召开会议基本情况

1、会议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2、召开方式：本次股东大会采取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公司将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和互联网投票系统（http://wltp.cninfo.com.cn）向公

司股东提供网络形式的投票平台，公司股东可以在网络投票时间内通过上述系统行使表决权。

同一表决权只能选择现场、网络投票中的一种，同一表决权出现重复表决的，以第一次表决结

果为准。

3、会议召开时间

现场会议：2014年7月25日（星期五）下午14:30

网络投票时间：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投票的时间为：2014年7月25日9:30－11:30，

13:00－15:00；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时间为：2014年7月24日15:00至7月

25日15:00期间的任意时间。

4、股权登记日：2014年7月21日

5、出席对象：

（1）、凡截止2014年7月21日（星期一）下午收市时在深圳证券登记有限责任公司登记在

册的本公司股东均可出席。上述本公司全体股东可以书面委托代理人出席会议和参加表决，该

股东代理人不必是本公司股东。

（2）、公司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嘉宾、律师。

6、召开地点：深圳市罗湖区春风路1号新都酒店7楼会议室

二、会议审议事项

议案1： 《关于更换公司审计机构立信会计师事务所，改聘瑞华会计师事务所为公司2014

年度财务审计和内控审计机构》的议案；

议案2： 《关于对<公司章程>部分条款进行修订》的议案

1、第一百二十五条第（四）款“（四）在董事会闭会期间，董事会授权董事长决定涉及总

金额达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的净资产值5%以下的收购或出售资产、其他资产处置、公司资产

或业务租赁、风险投资、固定资产投资等事宜。 董事长应在行使上述权利后五个工作日内向董

事会成员报告有关情况。 ”修订为“（四）在董事会闭会期间，董事会授权董事长决定涉及总金

额达300万元以下的收购或出售资产、其他资产处置、公司资产或业务租赁、风险投资、固定资

产投资等事宜。 董事长应在行使上述权利后五个工作日内向董事会成员报告有关情况。 ”

2、第一百四十二条第（一）款第1项“1.重大关联交易（指公司与关联人达成的总额高于

300万元或高于上市公司最近经审计净资产值的百分之五的关联交易）应由独立董事认可后，

提交董事会讨论；独立董事作出判断前，可以聘请中介机构出具独立财务顾问报告，作为其判

断的依据。 ”修订为“1.重大关联交易（指公司与关联人达成的总额高于100万元或高于上市公

司最近经审计净资产值的百分之五的关联交易）应由独立董事认可后，提交董事会审议讨论；

独立董事作出判断前，可以聘请中介机构出具独立财务顾问报告，作为其判断的依据。 ”

议案2中《对公司<章程>部分条款进行修订的议案》需逐项表决，须经参加股东大会有表

决权股东所持表决权的三分之二以上通过。

公司独立董事就本次股东大会审议的全部议案向所有股东征集委托投票权， 公司独立董

事关于本次股东大会审议的全部议案向所有股东征集委托投票公告的详细内容见本公司2014

年7月5日在《证券时报》及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发布的《独立董事关于更

换审计机构、修订章程部分条款公开征集投票权公告》。

三、现场股东大会会议登记方法

1、登记方式及受托行使表决权人需登记和表决时提交文件的要求：

（1）、法人股及社会机构股东持单位证明、法人授权委托书、股东账户卡、持股凭证（需加

盖证券营业部有效印章）和出席人身份证办理登记手续；

（2）、社会公众股股东持本人身份证、股东账户卡、持股凭证（需加盖证券营业部有效印

章）办理登记手续；异地股东可用信函或传真方式预先登记；

（3）、代理人出席者需持有委托人亲自签署的授权委托书、委托人身份证及股东账户卡、

持股凭证（需加盖证券营业部有效印章）以及代理人身份证办理登记手续。

2、登记时间：2014年7月23、24日全天、7月25日开会前半个小时（星期五）。

3、 登记地点： 深圳市罗湖区新都酒店28楼深圳新都酒店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秘书处

（邮编：518001）

四、参加网络投票的具体操作流程

1、采用交易系统投票的投票程序

（1）、本次股东大会通过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时间为2014年7月25日上午9:30-11:30、

下午13:00-15：00，投票程序比照深圳证券交易所新股申购业务操作。

（2）、投票代码：360033� ；投票简称：新都投票

（3）、股东投票的具体程序为：

A、进行投票时买卖方向应选择“买入” ；

B、在"委托价格"项下填报股东大会议案序号，100元代表总议案，1.00元代表议案1，2.00元

代表议案2， 2.01元代表议案2中子议案①，2.02元代表议案2中子议案②，依此类推。 每一议案

应以相应的委托价格分别申报。 如下表所示：

议案序号 议案名称 对应的申报价格

100

总议案

100

元

1

关于更换公司审计机构立信会计师事务所

，

改聘瑞华会计师事务所为公司

2014

年度财务

审计和内控审计机构的议案

1.00

元

2

关于对

<

公司章程

>

部分条款进行修订

2.00

元

2.1

第一百二十五条第

（

四

）

款

“（

四

）

在董事会闭会期间

，

董事会授权董事长决定涉及总金额

达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的净资产值

5%

以下的收购或出售资产

、

其他资产处置

、

公司资产

或业务租赁

、

风险投资

、

固定资产投资等事宜

。

董事长应在行使上述权利后五个工作日内

向董事会成员报告有关情况

。 ”

修订为

“（

四

）

在董事会闭会期间

，

董事会授权董事长决定

涉及总金额达

300

万元以下的收购或出售资产

、

其他资产处置

、

公司资产或业务租赁

、

风

险投资

、

固定资产投资等事宜

。

董事长应在行使上述权利后五个工作日内向董事会成员

报告有关情况

。 ”

2.01

元

2.2

第一百四十二条第

（

一

）

款第

1

项

“

1.

重大关联交易

（

指公司与关联人达成的总额高于

300

万

元或高于上市公司最近经审计净资产值的百分之五的关联交易

）

应由独立董事认可后

，

提交董事会讨论

；

独立董事作出判断前

，

可以聘请中介机构出具独立财务顾问报告

，

作为

其判断的依据

。 ”

修订为

“

1.

重大关联交易

（

指公司与关联人达成的总额高于

100

万元或高

于上市公司最近经审计净资产值的百分之五的关联交易

）

应由独立董事认可后

，

提交董

事会审议讨论

；

独立董事作出判断前

，

可以聘请中介机构出具独立财务顾问报告

，

作为其

判断的依据

。 ”

2.02

元

注：本次股东大会投票，议案2中有2个需要表决的子议案，2.00代表对议案2下全部子议案

进行表决，2.01代表议案2中子议案1，2.02代表议案2中子议案2，以此类推。 在股东对议案2进行

投票表决时，如果股东先对子议案的一项或多项投票表决，然后对议案2投票表决，以股东对子

议案中已投票表决的子议案的表决意见为准，未投票表决的子议案，以对议案2的投票表决意

见为准；如果股东对议案2投票表决，然后对子议案的一项或多项投票表决，则以对议案2的投

票表决为准。

C、在"委托数量"项下填报表决意见，1�股代表同意，2�股代表反对，3股代表弃权；

D、如股东对所有议案（包括议案的子议案）均表示相同意见，则可以只对“总议案” 进行

投票。 如股东通过网络投票系统对“总议案” 和单项议案进行了重复投票的，以第一次有效

投票为准。 即如果股东先对相关议案投票表决，再对总议案投票表决，则以已投票表决的相关

议案的表决意见为准，其他未表决的议案以总议案的表决意见为准；如果股东先对总议案投票

表决，再对相关议案投票表决，则以总议案的表决意见为准。

E、对同一议案投票只能申报一次，不能撤单；

F、不符合上述规定的投票申报无效，视为未参与投票。

2、通过互联网投票系统的投票程序

（1）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开始投票的时间为：2014年7月24日15:00至2014年7月25日15:00。

（2）股东通过互联网投票系统进行网络投票，需按照《深交所投资者网络服务身份认证

业务实施细则》 的规定办理身份认证， 取得“深交所数字证书” 或 “深交所投资者服务密

码” 。 身份认证的目的是要在网络上确认投票人身份，以保护投票人的利益。 目前股东可以

采用服务密码或数字证书的方式进行身份认证。

申请服务密码的， 请登陆网址：http://www.szse.cn或http://wltp.cninfo.com.cn的密码服务

专区注册，填写相关信息并设置服务密码；如服务密码激活指令上午 11:30�前发出后，当日下

午 13:00�即可使用；如服务密码激活指令上午11:30�后发出后，次日方可使用。 申请数字证书

的 ， 可 向 深 圳 证 券 信 息 公 司 或 其 委 托 的 代 理 发 证 机 构 申 请 。 业 务 咨 询 电 话

0755-83239016/25918485/25918486，业务咨询电子邮件地址 cai@cninfo.com.cn。 亦可参见深

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http://wltp.cninfo.com.cn）“证书服务”栏目。

（3）股东根据获取的服务密码或数字证书，可登录http://wltp.cninfo.com.cn在规定时间内

通过深交所互联网投票系统进行投票。

五、其它事项

1.会议联系方式：

联系人：张静

联系电话：（0755）82320888-543

联系传真：（0755）82344699

2.会议费用：本次股东大会会期半天，与会股东食宿及交通费自理。

六、授权委托书（见附件）

特此公告。

深圳新都酒店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一四年七月二十二日

附件：

授权委托书

兹委托 先生/女士代表本人（本公司）出席深圳新都酒店股份有限公司2014年第

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并代为行使表决权。

委托人股票账号： 持股数： 股

委托人身份证号码（法人股东营业执照号码）：

被委托人（签名）： 被委托人身份证号码：

委托人对下述议案表决如下（请在相应的表决意见项下划“√ ” ）：

议案序号 议案名称 同意 反对 弃权

100

总议案

1

关于更换公司审计机构立信会计师事务所

，

改聘瑞华会计师事务所为公司

2014

年度财务审计和内控审计机构的议案

2

关于对

<

公司章程

>

部分条款进行修订

2.1

第一百二十五条第

（

四

）

款

“（

四

）

在董事会闭会期间

，

董事会授权董事长决定

涉及总金额达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的净资产值

5%

以下的收购或出售资产

、

其他资产处置

、

公司资产或业务租赁

、

风险投资

、

固定资产投资等事宜

。

董事

长应在行使上述权利后五个工作日内向董事会成员报告有关情况

。 ”

修订为

“（

四

）

在董事会闭会期间

，

董事会授权董事长决定涉及总金额达

300

万元以

下的收购或出售资产

、

其他资产处置

、

公司资产或业务租赁

、

风险投资

、

固定

资产投资等事宜

。

董事长应在行使上述权利后五个工作日内向董事会成员

报告有关情况

。 ”

2.2

第一百四十二条第

（

一

）

款第

1

项

“

1.

重大关联交易

（

指公司与关联人达成的总

额高于

300

万元或高于上市公司最近经审计净资产值的百分之五的关联交

易

）

应由独立董事认可后

，

提交董事会讨论

；

独立董事作出判断前

，

可以聘请

中介机构出具独立财务顾问报告

，

作为其判断的依据

。 ”

修订为

“

1.

重大关联

交易

（

指公司与关联人达成的总额高于

100

万元或高于上市公司最近经审议

净资产值的百分之五的关联交易

）

应由独立董事认可后

，

提交董事会审议讨

论

；

独立董事作出判断前

，

可以聘请中介机构出具独立财务顾问报告

，

作为

其判断的依据

。 ”

如果委托人未对上述议案作出具体表决指示，被委托人可否按自己决定表决：

□ 可以 □ 不可以

委托人签名（法人股东加盖公章）：

委托日期：二○一四年 月 日

证券代码：000967� � � �证券简称：上风高科 公告编号：2014-023

浙江上风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董事、高管辞职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重大遗漏。

浙江上风实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2014年7月22日收到公司董事兼总裁温

峻先生、 董事杨力先生的书面辞职函。 根据《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及

《公司章程》等相关的规定，温峻先生、杨力先生的辞呈自辞职函送达公司董事会时生效。

温峻先生因工作变动原因，申请辞去所担任的公司董事兼总裁职务，辞职后温峻先生将继

续留任本公司，负责品质和技术工作兼管风机事业部。

杨力先生因个人原因，申请辞去所担任的公司董事职务，杨力先生辞职后，不再担任本公

司任何职务。

截止2014年7月22日，温峻先生直接持有公司股份60万股，该部分股份的变动将遵循《上市

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所持本公司股份及其变动管理规则》及相关规定；杨力先生未

持有公司股票。

温峻先生、杨力先生在任职期间，忠实、勤勉地履行了各项职责，本公司及董事会对温峻先

生、杨力先生在职期间为公司发展所做出的贡献表示衷心感谢。

特此公告。

浙江上风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4年7月23日

证券代码：000967� � � �证券简称：上风高科 公告编2014-022

浙江上风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更正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重大遗漏。

本公司于2014年7月22日在指定信息披露网站巨潮资讯www.cninfo.com.cn发布及刊登于

2014年7月22日《证券日报》、《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中的《非公开发行股票发行情况报

告暨上市公告书（摘要）》、《非公开发行股票发行情况报告暨上市公告书》，由于工作人员疏

忽将“本次新增股份登记到账后，本公司前十大股东情况”填写错误，现更正如下：

更正前：

本次新增股份登记到账后，本公司前十大股东情况

新增股份登记到帐后，公司前10名股东持股情况如下：

序号 股东名称 股东性质 持股数

（

股

）

持股比例

（

%

）

股本性质

1

盈峰投资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119

，

840

，

336 39.08%

无限售条件股份

99,007,003

股

有限售条件股份

20,833,333

股

2

曹国路 境内自然人

11,944,444 3.89%

有限售条件股份

3

周稷松 境内自然人

9,000,000 2.93%

有限售条件股份

4

北京东信文金投资有 限责任

公司

境内国有法人

7,638,888 2.49%

有限售条件股份

5

张杏芝 境内自然人

7,604,166 2.48%

有限售条件股份

6

融通基金

-

工商银行

-

中海信

托

-

上风高科

（

君劢二期

）

集合

资金信托

基金

、

理财产品等

7,156,666 2.33%

有限售条件股份

7

申万菱信基金

-

工商银行

-

申

万菱信定增

2

号资产管理计划

基金

、

理财产品等

5,274,100 1.72%

有限售条件股份

8

齐丽萍 境内自然人

2,260,000 0.74%

无限售条件股份

9

信达证券股份有限公 司客户

信用交易担保证券账户

境内非国有法人

1,985,877 0.65%

无限售条件股份

10

王杰 境内自然人

1,800,000 0.59%

无限售条件股份

合 计

- 174,504,477 56.90% -

更正后：

本次新增股份登记到账后，本公司前十大股东情况

新增股份登记到帐后，公司前10名股东持股情况如下：

序号 股东名称 股东性质 持股数

（

股

）

持股比例

（

%

）

股本性质

1

盈峰投资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119

，

840

，

336 39.08%

无限售条件股份

99,007,003

股

有限售条件股份

20,833,333

股

2

曹国路 境内自然人

11,944,444 3.89%

有限售条件股份

3

周稷松 境内自然人

9,000,000 2.93%

无限售条件股份

4

北京东信文金投资有 限责任

公司

境内国有法人

7,638,888 2.49%

有限售条件股份

5

张杏芝 境内自然人

7,604,166 2.48%

有限售条件股份

6

融通基金

-

工商银行

-

中海信

托

-

上风高科

（

君劢二期

）

集合

资金信托

基金

、

理财产品等

7,156,666 2.33%

有限售条件股份

7

申万菱信基金

-

工商银行

-

申

万菱信定增

2

号资产管理计划

基金

、

理财产品等

5,274,100 1.72%

有限售条件股份

8

齐丽萍 境内自然人

2,260,000 0.74%

无限售条件股份

9

信达证券股份有限公 司客户

信用交易担保证券账户

境内非国有法人

1,985,877 0.65%

无限售条件股份

10

王杰 境内自然人

1,800,000 0.59%

无限售条件股份

合 计

- 174,504,477 56.90% -

因工作人员疏忽给广大投资者带来的不便，公司深表歉意。 更正后的公告见公司指定信

息披露网站巨潮资讯www.cninfo.com.cn。

浙江上风实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4年7月23日

2014年 7 月 23 日 星期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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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披露

zqsb@stcn.com� (0755)83501750

湖南辰州矿业股份有限公司

证券代码：002155� � � �证券简称：辰州矿业

公告编号：2014-SAR

半年度

报告摘要


